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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
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73.64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的 262.57%。（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

司提供的担保），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 50%，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。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，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南华建”）与长沙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城支行（以下简称“长沙银行东城支行”）签署《人民币借款

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），长沙银行东城支行向湖南华建发放贷款，贷款金额

为 42,980 万元，贷款期限为 2 年。 

公司就上述事项与长沙银行东城支行签署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为上述事项

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

起三年。 

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及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

会议及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未来十二个月为控股子公司提

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公司对未来十二个月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子公司及控股

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额度进行了合理预计，预计为资产负债率 70%（含）以上

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，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%

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，合计预计新增担保额度不

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湖南华建的资产负债率低于 70%，本

次担保前，公司为湖南华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 亿元，本次担保后，公司为湖南



华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.298 亿元，此次获批的资产负债率 70%（含）以上子公

司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78.815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 70%以下子公司剩余可用担保额

度为 45.702 亿元。上述担保已经公司内部决策程序通过，涉及的金额在公司 2020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，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，上

述担保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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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湖南华建 100% 45.26% 50.00 0 4.298 45.702 6.50% 否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名称：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住所：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与东二环西南角湘域相遇大厦北栋 2506 室 

成立日期：1995 年 7 月 7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杨爱兵 

注册资本：200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施工。 

股权关系：公司持有湖南华建 100%的股权。 

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，湖南华建资产总额 833,707.24 万元，负

债总额 376,492.91 万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8,349.67 万元、流动负债总额

376,492.91 万元），净资产 457,214.33 万元；2020 年度营业收入 53,386.54 万元，

利润总额 47,511.77 万元，净利润 46,978.38 万元。 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，湖南华建资产总额 839,964.77 万元，

负债总额 380,166.93 万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8,349.67 万元、流动负债总额

380,166.93 万元），净资产 459,797.84 万元；2021 年 1-6 月营业收入 12,591.14 万

元，利润总额 17,187.57 万元，净利润 17,103.89 万元。 



湖南华建未进行过信用评级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就上述事项与长沙银行东城支行签署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为上述事项

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

起三年。保证范围包括最高债权数额内债权本金形成的全部债务，主合同项下的

全部债务利息、借款利息等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因违约而应支付的费用，债权

人实现债权的费用，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以及其他相关合

理的费用等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担保是为满足子公司经营及资金需要，能够缓解湖南华建的资金压力。

本次担保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

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本次担保提供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73.64 亿元，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2.57%。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

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。除上述情况以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

在对外担保的情况，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本金余额为 6.62 亿元，涉及诉讼的担

保金额为 16.28 亿元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相关协议文本； 

2、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9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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